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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一、任务来源 

     本标准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达的团体标准编制任务，计划编

号 2017008-IAC，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归口管理。本标准的起草工作

小组由多家再保险公司、直保公司组成，共同完成此项标准的起草工

作。 

二、背景与意义 

再保险合同是规范再保险业务开展中分出公司与分入公司之间

权利义务的双方合意。由于再保险交易的专业性强、复杂性高，再保

险合同文本条款较多且文字表述较为繁复，加之再保险交易诞生于境

外，合同文本多由外文合同翻译而来，因而分出公司与分入公司时常

因合同文本的表述产生分歧。再保险实务中经常出现交易双方就责任

范围、费率等重要业务条件达成一致，但迟迟无法签署合同的情形，

其根源往往在于双方就某些合同条款的理解有歧义，严重影响了再保

险的交易效率。更有甚者，由于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，再保交易双

方产生了争议，进而发生了诉讼及仲裁案件。以上问题的发生均体现

了再保险合同目前的适用困境。当此之时，制定行业推荐适用的再保

险合同范本，并对合同条款、关键术语进行解释，有利于提升再保险

交易的效率，更进一步可以起到定纷止争的效果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保

险业改革的全面深化，保险公司治理及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风险事

件频发。在此背景下，保监会坚持预警与防范化解相结合，强化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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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后监管，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在新监管环境下，起草相

应的团体标准有助于再保险行业的健康、有序发展，有效控制相关风

险。 

一、标准编制原则 

1. 一致性原则 

本标准参考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标准化法》等标准化资料，且与我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相

承接，与我国再保险业务方面的规定相一致。 

2.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按照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程序及规则》等相

关要求进行编写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主要包括人身再保

险合同中的比例再保险合同适用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合同

构成。 

3. 实用性原则 

该标准中拟定的再保险合同条款内容，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，

分析我国当前再保险合同交易现状的基础上编写。本标准符合再保险

交易实际，可操作性强，有利于规范再保险交易行为，提高再保险交

易效率，有效防范相关风险。 

二、确定标准内容的依据 

1.法律、法规及文件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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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标准的主要内容 

1. 范围 

本部分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。 

2. 术语和定义 

本部分规定了标准所适用的术语和定义。 

3. 基本要求 

本部分规定了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、订立流程与

订立形式。 

4. 合同构成 

本部分规定了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包括约首部分、

主文部分与约尾部分。 

5. 附录 

本部分规定了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的中文版及英文版。 

四、主要工作过程 

1.准备阶段 

根据标准编制任务要求与计划，首先成立了由中再寿险牵头、多

家再保险公司、直保公司参与的标准起草小组。 

2.资料收集 

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首先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各再保险公司的再

保险合同文本，包括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中文版与英文版。并基于自

愿承担的原则，就合同条款的撰写、翻译及解释进行了具体分工。 

3.标准起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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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文本起草小组通过分组讨论和定期讨论，拟定再保险合同标

准文本的框架和主要内容，在遵循规范性、科学性和尊重实际的原则

基础上，汇总项目组所有成员反馈的意见，确定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

规范的征求意见稿。在编制征求意见稿的过程中，工作组从总体规划、

框架，再到条款内容、翻译，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讨，并根据每一

阶段达成的共识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人寿比例再保险

合同规范》征求意见稿。 

4. 草案征求意见阶段 

形成征求意见稿后，就人寿比例再保险合同规范的内容，向中国

保险行业协会各家委员单位征求意见。项目组对反馈意见进行归纳整

理、分析研究并予以说明，并据此修改范本，形成团体标准申请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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